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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住建复〔2019〕31号

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对州十二届
人大四次会议第 64号建议的答复

杨培昌等代表：

《关于推进餐厨剩余物和病死畜禽的收集和无害化处理项目建设

的建议》已交由我局研究办理，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餐厨剩余物处置工作

根据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中餐厨剩余物收集处理的职责分工，市场

监管部门强化对餐饮经营者的监管，制定完善餐厨剩余物监管方案，

做好流向备案管理，从严追踪餐厨剩余物去向，严防流向生猪养殖环

节。住建部门强化餐厨剩余物的处理，认真做好收集、运输、处理环

节经营者的监管，严防餐厨剩余物流向生猪养殖场。农业部门要对餐

厨剩余物饲喂生猪养殖场户进行严厉查处和管控，一律不准用餐厨剩

余物饲喂生猪。

全州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严格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督促餐饮服



务单位按照《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严禁采购、加工、使用、经营不合格食用油及其制品，严防“地

沟油”流入餐桌；建立健全餐厨废弃物管理制度，加强餐厨废弃物管理，

建立餐厨废弃物处置台账，详细记录餐厨废弃物的处置时间、种类、

数量、收运者等信息；加工产生的餐厨废弃物应分类放置并及时清理，

处置泔水等餐厨废弃物应索取并留存餐厨废弃物收运者的资质证明复

印件，并与其签订收运合同，明确各自的食品安全责任和义务。在日

常监管和监督检查工作中，要求餐饮单位认真贯彻落实《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操作规范》，在食品处理区内可能产生废弃物的区域，应设置废

弃物存放容器；废弃物存放容器与食品加工制作容器应有明显的区分

标识；废弃物存放容器应配有盖子，防止有害生物侵入、不良气味或

污水溢出，防止污染食品、水源、地面、食品接触面；废弃物存放容

器的内壁光滑，易于清洁；在餐饮服务场所外适宜地点，宜设置结构

密闭的废弃物临时集中存放设施等控制措施，保障食品安全。并按照

州政府非洲猪瘟防控工作部署，积极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了专项

监督检查，督促餐饮单位加强餐厨废弃物流向管理，严禁餐厨剩余物

和泔水喂养生猪。

全州住建部门高度重视餐厨剩余物收集处理工作，2018 年 11月制

定出台了《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餐厨剩余物收集处理工作制

度》、《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非洲猪瘟餐厨垃圾管理工作方案的通

知》（楚住建城〔2018〕13 号），及时成立领导小组，要求各县市住建

部门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今年 2 月积极组织各县市住建、

城管部门申报“城市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将餐厨垃圾收集处理设施纳

入项目库上报省住建厅和州发改委，争取项目立项建设和资金支持。



根据项目汇总情况，全州 10 县市 2019 年至 2021 年每个县计划新建一

座餐厨垃圾处理站，总投资 2.84亿元，2019 年计划投资 0.49亿元开展

前期工作。各县市住建、城管部门监督检查人员按照职能不断加强对

餐厨废弃物处理的规范指导，督促餐饮单位和业主的自检自查，要求

各餐饮业主配备泔水分离专用设备，确保餐厨剩余物收集处理取得成

效。全州住建部门结合美丽县城建设指标体系中加快县城生活垃圾中

转站、垃圾处理厂、垃圾分类等环卫设施建设任务，以项目为抓手，

按照美丽县城建设目标和要求，到 2021 年争取 10 县市垃圾分类环卫

设施建设初见成效，垃圾收集及无害化处理率均达 100%（据城市建设

统计年报 2018 年度数据，楚雄州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99.3%），10 县市都评选为云南省美丽县城。

全州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对泔水及餐厨剩余物饲养生猪行为进行查

处。截至目前对泔水及餐厨剩余物喂猪养殖户执法办案 7 件（楚雄 5

件、双柏 1 件、禄丰 1 件），共处罚金 8800 元，无害化处理泔水 950

公斤。

二、病死畜禽处理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是关系到食品安全、环境安全、人居环境的

重要工作。目前楚雄州大部分县市实施了生猪规模化养殖、生猪定点

屠宰等制度，目前病死畜禽除楚雄市采用焚烧处理方式外，其余县均

采用填埋方式处理，处理能力基本覆盖了州域范围。但因为楚雄州地

域范围较广，大部分分散养殖户分布在边远山区，在推进病死畜禽收

集及无害化处理工作中还存在较大困难，一是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

项目建设用地落实难度大，建设成本较高，财政资金困难，导致基础

设施不配套。二是全州病死畜禽虽然基本都做了收集处理，但无害化



处理能力及集中处理率相对较低，尤其是分散养殖户管控较难，存在

二次污染风险。三是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运行成本高。若采用先进发

达地区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模式，无害化处理成本高，目前尚无相

应的财政补贴制度，如果地方财政不及时给予补助，将给无害化处理

运行造成困难。

我州今后将针对餐厨剩余物及病死畜禽的收集及无害化处理工作

进一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突出规划引导作用。强化规划引导，督促各县市在加大对城

乡各类垃圾产量、收集、运输和处理现状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编

制环卫设施专项规划，科学合理布局垃圾处理设施，规划编制要统筹

安排城乡各类垃圾收集、处置设施的布局、用地和规模,并与城乡空间

规划相衔接。

二是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网络的作用，向

餐馆经营者、学校单位公办食堂及生猪养殖户开展广泛宣传，普及垃

圾分类、餐厨垃圾处理、科学养殖、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等相关知识，

争取社会公众对餐厨垃圾处置及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支持和理解，提

高全民参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为更好地做好餐厨剩余物及病死畜禽

处置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是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加大处置工作力度。要抓住餐厨剩余

物流向的关键环节，加大市场监管、住建、农业农村、环保、城市管

理等部门在餐厨剩余物处置各个环节的监督管控作用，形成部门合力，

建立健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从源头上预防餐厨剩余物流向生猪养

殖市场，充分调动养殖企业及养殖农户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大对使

用餐厨剩余物进行养殖的行为企业、商户的处罚力度，强化多部门联动



执法机制，建立健全公安、食品药品监管、环保等部门联合联动机制，

严厉打击乱抛弃、出售、贩卖、经营病死畜禽的违法行为，掐断市场利

益链条。

四是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推进垃圾处置项目建设。鼓励采取企业

自筹、BOT等方式推进餐厨垃圾及病死畜禽处置项目建设。积极向中央

和省上报垃圾处置项目，争取中央和省项目资金支持，并逐步覆盖全州，

争取州人民政府按照相关项目配套政策加大对餐厨垃圾及病死畜禽收集

处置项目的配套资金支持，结合美丽县城建设多方争取垃圾收集处理设

施项目建设资金，加快处理设施项目尽快落地，探索推进我州垃圾分

类处理工作。力争 2021年底形成前端分类、中端收集处置、后端无害化

处理的产业化链条。

五是尽快出台制定配套政策制度。尽快制定符合我州实际的垃圾收

运处理管理和处理费征收办法。在餐厨垃圾处理体系建设过程中，积极

组织相关部门制定配套的管理办法、处置标准、补贴方案等，明确各相

关部门职责，落实监管制度，完善信息化监管平台，将餐厨垃圾及病死

畜禽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制订和完善与推动餐厨垃圾、病死畜禽资源

化利用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形成有利于餐厨垃圾、病死畜禽规范化管

理的法制环境。

六是探索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与新能源生产、资源化利用相结合的

发展路径。积极推行“畜禽尸体+有机肥+清洁能源”三位一体模式建设无

害化处理中心，实现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和资源的循环利用。探索组建

专门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运营管理机构，规范项目建设及运营管理机

制，确保明确权责归属，各司其责，明确养殖企业及养殖户的主体责任。

要求规模化养殖场、定点屠宰场必须要采用专业无害化处理设备（高温



化制一体机），对产生的病死畜禽实施无害化处理，并逐步覆盖到分散养

殖地区。

感谢您对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将把这些好的建

议贯彻到工作中，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充分发挥行业的指导作用，

为构建和谐彝州做出努力。

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 年 9 月 17 日

（联系人及电话：胡静 13312605850）

抄送：州人大选联工委，州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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